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衢院机〔2019〕13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衢州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关于印发 

《本科生转专业课程学分认定细则》的通知 

 

各系、中心，各支部： 

《机械工程学院本科生转专业课程学分认定细则》已经学院院长办

公会、党委会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衢州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

2019 年 12 月 1 日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衢州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办公室         2019 年 12 月 1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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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械工程学院本科学生转专业课程学分认定细则 

 

根据《衢州学院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衢院学[2019]7

号）的文件精神，为进一步做好我院本科生转专业工作，充分发挥其在

深化教育教学改革、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的积极作用，特制定《机械工

程学院本科学生转专业课程学分认定细则》。具体内容如下： 

第一条  认定责任人 

学院设有教学分委员会，学院院长任组长，分管教学的副院长任副

组长，成员由专业负责人、教师代表、督导组成员组成，教务办公室和

学生工作办公室成员列席。学院教学分委会负责指导并执行整个转专业

的具体工作。 

第二条  认定依据 

依据学生转入前原专业已修课程的课程目标与本专业培养方案中

待替换课程的课程目标的对应关系，如课程目标对应的能力要求完全对

等，在毕业要求指标点支撑上等价，能够使学生达成专业的毕业要求，

则可以申请课程学分替换，由学院教学秘书在教务管理系统中作相关课

程学分替换处理，并由教务处审定。否则，不能替换。 

第三条  认定程序 

（1）学生携带专业转入通知书和成绩单交至学院教学秘书处； 

（2）根据转入学生所学课程和成绩单，专业负责人对照专业培养

方案，按照学分认定依据，填写《机械工程学院本科学生转专业课程学

分认定表》； 

（3）经学院教学副院长初审，学院教学分委员会审议后提交学校

教务处审定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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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教务处对转专业学生的申请资格进行复审；教务处审核确定

拟转专业学生名单报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审批，审批同意后在学校网页

上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发文公布； 

（5）学院教学秘书会同教务处对该生学分记入成绩档案； 

（6）下学期初到转入学院办理报到手续。 

第三条 转专业课程学分认定 

转专业学生所修课程学分分为直接认定、对应认定、任选处理、补

修等四种情况。 

（1）直接认定。在原专业修得的大学英语、思想政治理论课、军

训和军事理论课、体育必修课等通识教育课的公共课学分，可直接认定

为转入专业相应模块的学分。 

（2）对应认定。在原专业修得的专业课程学分，若原专业课程的

课程目标、支撑毕业要求达成高于或者等同于转入专业的相应课程，且

学时、学分数与转入课程学时、学分数基本一致，则可以替代转入专业

相应课程的学分。 

（3）任选处理。进行直接认定和对应认定后，原专业已取得并且

新专业未开设的其它课程学分，视情况可认定为选修课学分。 

（4）补修。若原专业的专业课程的课程目标、教学内容低于转入

专业的相应课程，已取得的学分有效，但应予补修。未取得转入专业规

定课程模块的其他学分，必须严格按照培养方案要求补修取得学分。 

第四条  《机械工程学院本科学生转专业课程学分认定表》及相关

支撑资料参照相关要求由学院留存入档。 

第五条  本认定办法由学院党委（行政）办公室负责解释，相关条

款若与《衢州学院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有冲突，以学校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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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准。 

第六条  本认定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本文件自发布之日起在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试行，待成熟之后在

学院其他专业推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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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械工程学院本科学生转专业课程学分认定表 
 

姓 名  学  号  性别  

转出专业  转入专业  

拟认定 

课程 

已修课程名称 认定方式 
课程

学分 
支撑指标点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根据提供的已修课程教学大纲、试卷样卷比对，以上拟认定课程承

载的毕业要求和能力指标点基本匹配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填写人： 

年   月   日 

学院教学

指导委员

会意见 

 

 

 

签字（盖章）： 

年   月   日 

教务处 

意见 

 

 

签字（盖章）： 

年   月   日 

 


